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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

东共青城穆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穆熙”）《关

于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因共青城穆熙解散清算，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9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42%）已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共青城

穆熙的合伙人名下，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于近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股本

比例（%） 

股 份 性

质 

1 

共青城穆熙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邵福斌 13.00 0.0774% 

无限售

流通股 

2 

成都普惠道

智慧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328.00 1.9524% 

3 张晶 19.50 0.1161% 

4 邵小红 19.50 0.1161% 

5 陈君涛 16.30 0.0970% 

6 付林 15.00 0.0893% 

7 陈寿山 14.00 0.0833% 

8 刘彬 10.00 0.0595% 

9 熊德云 7.50 0.0446% 

10 刘锐 7.00 0.0417% 

11 叶江林 6.00 0.0357% 

12 范凤琼 5.50 0.0327% 



13 薛伟 5.00 0.0298% 

14 陈于浩 5.00 0.0298% 

15 宁立军 3.00 0.0179% 

16 刘燕熙 3.00 0.0179% 

17 任长清 3.00 0.0179% 

18 樊亮 3.00 0.0179% 

19 李洪 2.00 0.0119% 

20 阳青华 2.00 0.0119% 

21 张婧 2.00 0.0119% 

22 张磊 2.00 0.0119% 

23 梁永增 2.00 0.0119% 

24 宋民沛 1.00 0.0060% 

25 廖军 1.00 0.0060% 

26 何雷 1.00 0.0060% 

合计 496.30 2.9542% 

注：上表数据实际加总数与合计数的差异系四舍五入产生的尾数差所致。 

二、相关承诺 

1、截止公告披露日，共青城穆熙已严格遵守在《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承诺，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共青城穆熙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机构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2、本次非交易过户的共青城穆熙全体合伙人已签署《关于持股事项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1）在共青城穆熙解散且承诺方（即共青城穆熙全体合伙人）通过非交易



过户直接持有秦川物联股份后，承诺方将承继共青城穆熙在秦川物联《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全部承诺内容； 

（2）承诺方中的部分人员同时作为秦川物联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将继续严格履行在秦川物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

承诺，同时也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规范方面的其他规定； 

（3）承诺方中的邵福斌、邵小红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邵泽华互为兄弟姐妹，

成都普惠道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邵泽华控制的其他企业。成都普惠道智慧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邵福斌及邵小红后续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买卖的相关要求。 

（4）为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

利益，在共青城穆熙解散并向承诺方完成非交易过户后，承诺方中的任何一方在

减持秦川物联公司股份时，承诺遵守如下减持规则： 

1）自承诺方因共青城穆熙解散并通过非交易过户而直接持有秦川物联公司

股份之日起12个月内，在减持时，承诺方持有秦川物联公司的股份将合并计算，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秦川物联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秦川物联股份总数的2%； 

2）承诺方将确保承诺方的减持符合前项承诺，承诺方中的任何一方拟减持

股份的，应提前25个交易日通知（通知方式包括书面、邮箱、短信及微信方式）

其他人并与其他人友好协商，确保减持股份比例不违反本承诺的内容。若协商不

成的，则承诺方各自享有减持额度按照承诺方各自届时持有秦川物联股份的内部

比例对应计算； 

3）承诺方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承诺方持股规范方面的其他规定； 



4）如承诺方中的一方未履行本承诺函事项或履行行为不符合本承诺函事项

的，则一方所获取的收益将归承诺方集体所有。若对承诺方中的其他主体或秦川

物联公司造成损失的，则应全额赔偿承诺方中的其他主体以及秦川物联公司的全

部损失，此外还应承担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中规定的其他法律责任或后果。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不会触及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本次共青城穆熙

的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

制人并未发生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